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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省第工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意见（ 4 号问题 ）整改销号情况的报告

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我局承担的省第二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 4 号问

题）整改工作，目前已整改完成，详细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现问题基本情况

问题内容：未发挥成品油监管牵总作用。按照《承德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成品油市场监管工作的通知》（承

市政办〔 2018 〕 146 号）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成品油流通市场监

管，对原有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联合工作组成员单位进行充实

调整，组成由商务、发改、 公安、环保、交通、国土等部门为

成员单位的联合工作组，商务部门负责联合工作组日常工作，

同时负责依法查处取得成品油批发零售经营资格企业的违法违

规行为，并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 201 8 年我市共抽检不合格油品

32 批次 ， 2019 年共抽检不合格油品 1 8 批次，市商务局作为牵

总部门，只对成品油的型号进行抽查，对不合格的油品来源、

处罚标准、处置方式等环节不掌握，对不合格的油品的数量底

数不清、情况不明 。

二、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虚心接受问题。对省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我

局工作中的不足全部认领并虚心接受。局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

对此作出深刻反省和检讨，查找自身政治站位不高、环保意识

不强、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的问题，并认真加以改进。

二是提高政治站位。局党纽带头加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

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总结经验，

吸取教训。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成立了市商务局环

保督查工作专班，召开局党组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局党组书记、

局长亲自抓、负总责，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具体抓、抓具体，

建立责任体系，凝聚强大合力。全局上下牢固树立“一盘棋”

思想，上下沟通，畅通联络，协调联动。

三是认真整治整改。针对督察组督察反馈问题，我局与市

场监管局积极沟通，对 2018 年和 2019 年的 50 个批次不合格油

品进行台账化梳理，理清了不合格油品来源、处罚标准、处置

方式等内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整改取得成效，整改

结果经得起复查复核，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检验，经得起群众和

社会监督。

三、办理结果

（一）整改完成情况：整改完成

（二）整改工作举措：

1. 认真开展年检。严格按照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年度定期

检查工作要求，对成品油零售企业定期检查，同时对全市各成

品油零售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方面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抽

查。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及市场秩序科工作人员对我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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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加油站进行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该县市区加油站总数

的 10%，抽查内容涉及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地址是否与批准证

书相符；成品油供油协议的签订、执行情况；相关证照是否在

有效期内：上年度企业成品油经营情况：成品油经营企业及其

基础设施情况；油气回收装置安装情况，是否按照环保等部门

要求完成储油罐防渗改造情况；质量、计量、消防、安全等方

面的情况。年检中发现的隆化纽恩达加油站未按要求使用成品

油经销台账；中石油华西加油站由于双层罐改造， 2018 年度未

参加年检；宽城博瑞加油站和龙须们加油站成品油零售经营批

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上的法人和企业名

称均不一致等问题，经严格督办，指导企业立即整改，均已成品

油零售企业相关要求。

2. 加强部门协作。按照“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协调联动、

齐抓共管”原则，我局加强与环保、公安、应急、交通、市场

监管等部门沟通对接，召开联席会议，按照《关于建立完善成

品油流通市场监管长效机制的通知》（冀商运行字［2018]39 号）

文件要求，全力做好成品油流通市场的监管工作。特别针对督

察组督察反馈问题，我局与市场监管局积极沟通，对 2018 年和

2019 年的 50 个批次不合格油品进行台账化梳理，理清了不合格

油品来源、处罚标准、处置方式等内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2020 年起建立日常沟通联系， 实时掌握油品抽查情况。

3. 健全长效机制。定期组织市公安局、发改委、环保局、

市场监管局、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通运输局、

行政审批局、住建局、税务局、消防支队、中石油承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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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承德分公司召开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联合工作组会议，

传达成品油市场专项清理整治“回头看”工作精神，了解相关

部门单位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成品油

市场监管的下一步重点工作。 2021 年 3 月 2 日，与市安监局联

合召开关于打击非法加油专项整治工作会议，了解相关部门单

位成品油流通市场监管情况及今年主要工作谋划情况，对下一

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加强部门问沟通协调和密切配合。按照

《河北省商务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年

度审查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局于 2021 年 3 月 1 日－6 月 30

日对我市成品油经营企业进行 2020 年度定期检查，全面了解掌

握全市加油站底数、证照、生产经营及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情况，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三）整改工作成效：通过问题整改，我局发挥了成品油

流通市场监管牵头部门职责， 每年组织召开成品油流通市场监

管联合工作组会议 2 次以上， 加强部门问沟通协调，全面掌握

成品油市场监管的总体情况、 不合格油品处置情况，做到监管

全面有力、底数清、情况明， 健全完善成品油市场监管长效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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